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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峰区清水塘街道石峰区忠平再生资源回收部
“7·26”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7 月 26 日 0 时 39分，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街道石

峰区忠平再生资源回收部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事故造成一人

重伤。

事故发生后，2025 年 8 月 1 日，石峰区人民政府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第 493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了由区

应商务局局长周某任组长，区商务局、区应急管理局、石峰公安

分局、区总工会、区监察委、区科工局、区人社局、清水塘街道

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依法组织开展全面调查。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专家技术分

析及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是一起员工因违章作业导致机械伤害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事故单位是石峰区忠平再生资源回收部（以下简称“回收

部”）的租赁户叶某某（无工商手续）。2025 年 2 月份，租赁

户叶某某租用了回收部厂房其中的一部分约 150 平米从事废旧

塑料制品的回收加工，并新增塑料加工设备一套，4月份开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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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产组织形式一般为晚上组织生产，事情多时候聘请临时人

员生产。

（二）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石峰区忠平再生资源回收部（以下简称“回收部”），该回

收部属于个体工商户，成立于 2023年 9月 22日，经营者为曾某

某，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再生资源的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

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回收部经营场所位于株洲市石峰

区清水塘街道株洲市北部经济开发总公司桐梓坡院内，该场所系

余某某 2023年租赁株洲市北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场地搭建的厂

房，租赁合同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生效，为期 5 年，2024 年 8

月 1日，回收部租赁了余某某所租场地左手边 500平米厂房经营。

主要从事废旧塑料的回收加工，回收部有造粒生产线一条。

株洲市北部经济开发总公司 2020年 1月底列入困难企业，

在政策、资金允许下，准备进行改制（但目前暂未启动），为加

强财务管理，石峰区改革攻坚指挥部对该公司财务进行监管。

2023 年北部公司被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公司账号。为维护

社会稳定，保障企业职工社保照常缴纳，自 2024年 1月起，北

部经济收取的租金交至石峰区改革攻坚指挥部账户代管，用于该

公司运转和职工社保缴纳。该企业管理人员为 3人，分别是企业

法人袁某某、党支部书记刘某某和报账员许某，每月每人由企业

发放 1000元工资，按照该企业上报的人员分工，由法人代表袁某

某、党支部书记刘某某 2人管理北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租赁企业。



— 3 —

（三）事故单位生产作业基本情况

2025 年 2 月份，叶某某租用了回收部约 150 平米厂房从事

废旧塑料的回收加工，新装一条造粒生产线。2025 年 4 月份开

始投用生产，其工艺流程为：收集→破碎→分离除杂→熔融→切

粒，主要设备情况见图 1。

图 1 主要设备

其生产组织形式为夫妻俩进行生产，2025 年 5 月份，因业

务量较大，雇佣临时工（其中包括伤者李某某）进行加工生产，

并口头约定投料工按 25元/时、干杂事按 15元/时计发工资，工

作量大则按吨计算工资。生产组织因晚上电费相对便宜，一般都

安排晚上进行生产，即从 0时到早上 8时，事情多会延长到上午

11时。事发时间为 7 月 26 日 0 时 39分，临时工李某某在投料

时手臂被塑料粉碎机卷入，造成伤害。

（四）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回收站租赁户叶某某未进行工商登记，属于小微经营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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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与临时聘请的作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未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仅口头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无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曾口头纠正过作业人员的违章行为。

（五）事故发生经过

7月 26日 0时 39分，伤者李某某在投料生产时，手臂被卷

入塑料粉碎机，听到伤者呼叫，叶某某赶至现场，发现伤者左手

臂卷入粉碎机，此时左手已经断裂，0 时 41 分，叶某某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六）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现场查验：现场为一条塑料造粒生产线，伤

者是在投料进塑料粉碎机时造成的卷入机械伤害，投料处杂物较

多，无固定的操作平台。

图 2 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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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塑料粉碎机图片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造成 1人重伤，李某某，男，身份证号：

533************616，云南临沧人。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7月 26日 0时 39分，伤者李某某在投料生产时，手臂被卷

入塑料粉碎机，听到伤者呼叫，叶某某赶至现场，发现伤者左手

臂卷入粉碎机，此时左手已经断裂，0 时 41 分，叶某某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和公安、消防电话，公安。消防相继到达现场，随

后伤者送往株洲市中心医院抢救。

（二）事故现场善后处置情况

目前伤者经治疗后出院，无生命危险，事故造成伤者左手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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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情况稳定。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接受相应安全知识培训，安全知

识和技能缺乏，在无固定投料平台作业时使用塑料板作为平台作

业，系作业人员违章作业导致的机械伤害事故。

（二）间接原因

叶某某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制定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投料口未设置安全操作平台和防护装

置，未对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安全管理不到位。

四、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安全教育培训缺失[1]，未按规定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均为口头告知、提醒。

（2）未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2]。对于塑

料造粒生产线，其塑料粉碎机、挤出机等设备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3）塑料粉碎机投料口未设置防护装置[3]，未设置稳定防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

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

得上岗作业。

[2] 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 不符合《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GB 23821-2022）规定的距离要求以及《生产设备安

全卫生设计总则》（GB 5083-2023）第 6.1.5 条：以作业人员的操作位置所在平面为基准,凡高度在 2m之内的所

有传动带、转轴、传动链、联轴节、带轮、齿轮、飞轮、链轮,电锯等外露危险零部件及危险部位,均应设置安全

卫生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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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的操作平台[4]。

（4）未对作业风险进行辨识[5]，未识别出粉碎机投料口无

防护栏和无稳定的操作平台容易造成人员被卷入的风险。

（二）相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忠平再生资源回收部将厂房分租给个人从事废旧塑料的回

收加工，且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对承租方的安全生产工

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6]。

（三）其他部门履职情况

1．区商务局：2025年 3月份，商务局组织辖区内再生资源

回收单位签订了安全生产承诺书，2025 年 5 月 9 日，组织辖区

内再生资源回收单位进行了专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联合科工

局、各街道多次对辖区内的再生资源回收单位进行了安全检查。

2．清水塘街道办事处：2024 年至 2025 年期间，清水塘街

道办事处对该处再生资源回收部开展了 8次安全检查，对发现的

隐患问题下达了整改通知并督促其按要求整改。

[4]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5083-2023)第 5.7.4.5设计操作位置,应满足作业人员脚踏和站立的安全要

求,并符合下列防滑和防高处坠落要求若生产设备上的作业人员经常变换工作位置,则应在生产设备上配备工作平

台。以及《机械安全 接近机械的固定设施 第 2部分：工作平台与通道》（GB/T 17888.2-2020）第 4.1.2 操作者

的安全接近，工作平台与通道的设计、建造及其材料的选择应使其能安全使用,尤其应满足以下要求:a)工作平台与

通道的设计和建造应使其行走表面具有持久的防滑特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

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

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

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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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改制指挥部：按照区应安委办有关改制企业及租赁户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的工作要求，区改制指挥部在 2024年至 2025

年，对株洲北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租赁企业开展了安全检查 23

家次（由区科工信局提供安全专家支持），累计排查问题隐患

102项。

期间，区委常委、副区长车某某，改制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严

某于 2025年 7月对北部公司承租企业进行了检查，对承租企业

安全管理中不足的地方提出整改和指导意见，督促企业及时完成

隐患整治工作。

4．株洲市北部经济开发总公司：多次协同各部门进行了检

查，但未能掌握对于租赁户分租情况进行精准掌握，对承租单位

的统一协调安全管理有所欠缺。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人

（二）事故责任单位

六、经验教训及整改防范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筑牢安全生产思想根基

加强落实辖区内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一是深化思想教育

学习。组织深入学习国家、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再生资源回收

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重要指示精神，强化行业安全监管

责任意识。二是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深刻认识行业潜在风险，将

安全生产要求贯穿于行业管理全过程，确保思想认识到位、责任

落实到位。三是坚持高位推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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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泛动员培训，凝聚镇街基层工作合力

提升全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整体管理水平，着力构建区、镇

（街道）两级联动机制。一是强化行业主动性。牵头举办再生资

源回收行业政策法规及安全生产专题大型培训，精心组织安全生

产领域专家讲解授课，重点面向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回收点经营

者。二是全面发动镇街力量。明确属地管理职责，联合各镇街发

动培训宣传，强化落实行业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三）深入摸排底数，夯实行业管理基础信息

各镇街对辖区内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个体户)开展全方位摸

排，重点围绕站点分布、经营主体等方面进行详细核查，并加强

与石峰、经开行业协会的联系和对接，全面掌握辖区内再生资源

回收站点的基本情况，并初步建立动态管理台账，为后续的精准

监管和分类施策奠定坚实的信息基础。

（四）强化协同监管，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

切实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区商务局牵头，联合区应急、消防

救援大队、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及各属地镇街，针对再生资源回

收行业开展多轮次、高密度的专项联合检查行动。突出检查重点。

每次检查均聚焦安全生产、规范经营等核心环节。并加大检查频

次与覆盖率，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现场下达整改通知，明

确整改要求和时限，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销号管理，并适时组织

“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形成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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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峰清水塘石峰区忠平再生资源回收部

“7·26”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5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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